
【考核要点】

1、通过识别和评估，将适用于本企业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规定转化为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或安全操作规程的具体内容，并严格落实；
2、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内容应符合标准要求；

3、明确责任部门、职责、工作要求；

4、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应具有可操作性；

5、除制定《通用规范》要求的规章制度以外，还应制定包括以下内容的规章制度：工艺管理、开停车管理、设备管理、建（构）筑物管理、电气管理、公用工程管理、易制毒管理、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定期巡线制度、领导干部带班、厂区交通安全、文件、档案管理制度等。

6、企业主要负责人应组织审定并签发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难点】
1、编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往往需要参与编制的人员熟悉、掌握国家及地方政府关于安全的且适于本企业生产实际的所有法规、标准、规定。各企业往往缺乏这样的人才。

2、编制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的人员，还需要掌握一定的编写技巧。

3、编写各方面的安全制度需要多个专业部门配合。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1、查看[1.1.1],是否已将新颁布的、适用于本企业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规定转化为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2、查看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内容是否全面，编写是否规范。

【考核要点】

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发放到有关的工作岗位。

【难点】
岗位上摆放着不同时期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版本。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通过考评发现，验证制度的实际发放时间与发放记录或制度的实施时间是否一致。


【考核要点】

1、以危险、有害因素分析为依据，编制岗位操作规程；

2、发放到相关岗位；

3、企业主要负责人或其指定的技术负责人审定并签发操作规程。
【难点】
1、组织编制岗位操作规程时，没有结合危险、有害因素分析结果。

2、不熟悉操作规程的编写技巧。

3、套用其它企业的安全规程时，没有进行修订或修订不完善。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1、通过现场考评发现，验证各操作规程的规范性、实用性。

2、验证规程的实际发放时间与发放记录或规程的实施时间是否一致。


【考核要点】

新工艺、新技术、新装置、新产品投产或投用前，应组织编制新的操作规程。
【难点】
由于一般企业在进行“四新”建设时，没有组织人员用适当的风险分析方法进行全面的风险分析，操作规程的编写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不能保证装置的安全运行。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查看相关“四新”初期的操作记录或其它资料。


【考核要点】

1、规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评审、修订的时机和频次；

2、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至少每3年评审和修订一次；
3、按规定进行评审和修订；

4、在发生有关情况时，应及时评审、修订相关的规章制度或操作规程。
【难点】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评审、修订的时机与上述几种情况没有必然的联系。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通过对各要素的考评发现，查看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评审、修订的时机是否与上述八种情况相符。

【考核要点】

1、组织相关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操作人员和工会代表参加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评审和修订；

2、修订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应注明生效日期。
【难点】
多数企业中，安全制度的评审、修订往往只有安全管理部门的人员参加；操作规程的评审、修订往往只有技术部门的人员参加。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按照制度和操作规程中的评审或编写机构中的人员名单，采用抽查询问的形式进行验证。


【考核要点】

企业现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是最新有效的版本。
【难点】
岗位上摆放的安全制度和操作规程有多个版本，岗位人员对不同版本之间的区别不清楚。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现场询问相关人员，验证员工对新的安全制度和操作规程的熟悉、掌握程度。
4.1.1 企业应制定健全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1、识别和获取适用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及其他要求；


2、安全生产职责；      3、安全生产会议管理；


4、安全生产费用；      5、安全生产奖惩管理；


6、管理制度评审和修订；7、安全培训教育； 


8、特种作业人员管理；  9、管理部门、基层班组安全活动管理；


10、风险评价；         11、隐患排查治理；


12、重大危险源管理；   13、变更管理；


14、事故管理；         15、防火、防爆管理，包括禁烟管理；


16、消防管理；         17、仓库、罐区安全管理；


18、关键装置、重点部位安全管理；     19、监视和测量设备管理；


20、生产设施管理，包括安全设施、特种设备等管理； 


21、安全作业管理，包括动火作业、进入受限空间作业、临时用电作业、高处作业、起重吊装作业、破土作业、断路作业、设备检维修作业、高温作业、抽堵盲板作业管理等；


22、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包括剧毒化学品安全管理及危险化学品储存、出入库、运输、装卸等；


23、检维修管理；      24、生产设施拆除和报废管理；


25、承包商管理；      26、供应商管理；


27、职业卫生管理，包括防尘、防毒管理； 28、应急救援管理；


29、劳动防护用品（具）和保健品管理；   30、安全检查管理；


31、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检测管理；     32、自评。





4.1.2 企业应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发放到有关的工作岗位。





4.2.1 企业应根据生产工艺、技术、设备设施特点和原材料、辅助材料、产品的危险性，编制操作规程,并发放到相关岗位。








4.2.2 企业应在新工艺、新技术、新装置、新产品投产或投用前，组织编制新的操作规程。





4.3.1企业应明确评审和修订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的时机和频次，定期进行评审和修订，确保其有效性和适用性。在发生以下情况时，应及时对相关的规章制度或操作规程进行评审、修订：


1、当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程、标准废止、修订或新颁布时；


2、当企业归属、体制、规模发生重大变化时；


3、当生产设施新建、扩建、改建时；


4、当工艺、技术路线和装置设备发生变更时；


5、当上级安全监督部门提出相关整改意见时；


6、当安全检查、风险评价过程中发现涉及到规章制度层面的问题时；


7、当分析重大事故和重复事故原因，发现制度性因素时；


8、其它相关事项。





4.3.2 企业应组织相关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操作人员和工会代表参加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评审和修订，注明生效日期。





4.3.3 企业应保证使用最新有效版本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